
 

申請 112學年度轉/輔/雙主修-社會工作學系-須知 

【日間部、進修部均適用】 

壹、轉輔系名額 

1.輔系無名額限制。 

2.轉系名額依各學年度教務處提供名額而定，本年度預定招收名額如下： 

日間部：二年級 19人，三年級 1人 

進修部：二年級 24人，三年級 22 人 

貳、申請轉系資格 

進修部轉進修部 

1.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需達 65分（含）以上 

2.前一學期操行成績在 70（含）分以上 

 

日間部轉日間部 

1.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需達 75分（含）以上 

2.前一學期操行成績在 75（含）分以上 

3.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為全班前百分之 20。 

3.歷年成績無不及格科目 

4.國文、英文需在 70分（含）以上 

參、申請輔系資格 

1.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需達 70分（含）以上 

2.前一學期操行成績在 80（含）分以上 

肆、申請雙主修資格 

1.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名次在該班前 30％。 

伍、說明會時間及地點： 

1.說明會中將介紹課程架構、畢業學分要求等重要事項，請有意申請者務必參加。 

2.本年度說明會訂於 112年 3 月 8日(三)中午 12:10~ 於 D102會議室舉行。 

陸、申請方式 

1.欲申請轉、輔系及雙主修同學，須在學校規定期限內向註冊組提出申請。 

2.向學校註冊組申請通過於，請申請人於 112 年 3 月 24 日(週五)17:00 下班前

繳交申請轉/輔系/理由說明書至社工系系辦，內容為為何想申請社工系為轉

系/輔系/之說明，並無固定格式，逾期形同放棄。。 

柒、甄試項目及錄取標準： 

1.採書面審查方式進行。 

2.書面審查總分未達 80分不予錄取。 



捌、輔系必修科目表 

申請輔系通過之同學，需修畢本系 23 個學分方承認輔系資格，且輔系學分不得

視為一般選修學分抵該系學分，因此有可能需延修後方能畢業。詳細學分說明： 

科目代碼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數 備註 
上學期 下學期 

W55 社會工作概論（一） 2  一上必修 

W56 社會工作概論（二）  2 一下必修 

W63 社會個案工作（一） 2  二上必修 

W64 社會個案工作（二）  2 二下必修 

W65 社會團體工作（一） 2  二上必修 

W66 社會團體工作（二）  2 二下必修 

W67 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 3  二上必修 

W78 社區組織與社區發展（一） 2  二上必修 

W79 社區組織與社區發展（二）  2 二下必修 

W82 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（一） 2  四上必修 

W83 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（二）  2 四下必修 

合計：23學分 

 


